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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武汉市科技成果在线登记申请指南

一、业务流程

二、项目负责人申请流程

（一）准备材料清单

1．拟申请登记的成果名称

2．500字以内成果简介

3．拟申请成果相关的知识产权证明材料

4．单位出具的同意申报证明（见附 2）

5．拟申请成果主要内容相关项目的验收证书（项目已验收

的情况下提供）

6．其他佐证材料

（二）注册项目负责人账号和单位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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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步骤参考《账户注册与项目申报说明》

（https://kjj.wuhan.gov.cn/wmfw/fwsx/xmsbygl/sbbz/202104/t202

10408_1664130.shtml），若已有账号可跳过此步骤。

（三）登陆系统填写成果登记申请

1．登陆项目管理系统（http://192.168.0.26:81/login），进入

“成果在线登记——成果登记——新增”。

2．填写成果登记申请表。参考《武汉市科技成果登记填写

说明》填写，完成后点击“提交”按钮，提交至所在单位审核。

3．登陆系统跟踪审核意见，及时对登记申请内容进行补充

和修改。需经“单位审核——区科技管理部门审核——市科创

局管理部门审核”。

4．查看成果登记号。审核通过，完成公示后，系统将自动

生成成果登记号。计划内项目待验收的，凭项目产生成果的登

记号申请项目验收。

5．上传项目验收证书。计划内项目填写登记时未取得验收

证书或未上传项目验收证书的，需上传项目验收证书。

6．下载成果登记证书。申请成果登记材料齐全，公示无异

议的，生成成果登记证书，项目负责人自行登陆系统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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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

武汉市科技成果在线登记填写说明

一、科技成果概况

1．成果名称：项目在批准立项时的名称，根据计划任务

书或合同（协议）书填写。也可根据成果主要内容进行概括性

填写，例如采用论文、专利、软著的名称。

2．关键词：最多填写 3个。（要求：可参考核心技术、关

键应用领域等确认关键词）

3．成果类型：根据成果类型从基础理论成果、应用技术

成果、软科学成果择一选择。

4．成果体现形式：基础理论成果按论文、著作、研究报

告择一填写；应用技术成果和软科学成果按新技术、新工艺、

新品种、新材料、新装备、农业生物新品种择一填写。

5．成果属性：原始性创新、国外引进消化吸收创新、国

内技术二次开发。

6．成果所属阶段：初期阶段、中期阶段、成熟应用阶段。

7．成果水平：根据评审结论按国际领先、国际先进、国

内领先、国内先进、国内一般择一填写。对成果水平未做评价

的填写“未评价”。

8．研究形式：根据成果研究合作情况择一填写。只有一

个完成单位的，填写“独立研究”；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完成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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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根据合作单位的性质按“与企业合作、与院校合作、与研究

院所合作、与国（境）外合作、其他”择一填写。

9．所属高新技术领域：根据成果技术领域从电子信息，

先进制造，航空航天，现代交通，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，新材

料，新能源与节能，环境保护，地球、空间与海洋，核应用技

术，现代农业择一选择。

10．成果主要应用行业：根据成果应用行业选择，参见《国

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》(GB/T4754—2011)。

11．成果简介：概括科技成果基本情况，依次简述“技术背

景——技术内容——技术先进性——应用情况——社会效

益”，字数 500字以内。

12．是否具有军用价值：根据成果运用价值选择。

13．是否涉及国际科技合作：根据成果研究合作情况选

择。

二、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情况

1．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名称：根据成果第一完成人账号自

动填写。

2．组织机构代码或统一信用代码：根据成果第一完成人账

号自动填写。

3．通讯地址：按《单位法人证书》、《营业执照》或《组织

机构代码证》内容填写。

4．邮政编码：单位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。

5．网址：指单位正式注册的因特网址。

6．传真：指单位法人传真（含区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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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主要完成人：按对成果贡献大小顺序一次填写主要完成

人员姓名，中间用顿号隔开。

8．单位联系人：指法人单位联系人，自动填写。

9．单位联系人电话：指所填的单位联系人电话（含区号）。

10．税务所在区：按照单位所在税务区自动填入。

11．工商注册地所属区：按照单位工商注册地自动填入。

12．单位属性：从以下分类中择一填写。独立科研机构：指

有明确的任务和研究方向，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业务骨干和一定

数量的研究人员，具有研究、开发、开展学术工作的基本条件，

主要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，并且在行政上有独立的组

织形式，财务上独立核算盈亏，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，在

银行有单独户头的单位。包括国务院有关部门、中国科学院和

地方、部门所属的国有独立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或民办

科研机构。大专院校：指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所属的大专院校或民办高校。隶属于大专院校的非独立科研

机构列入此栏。医疗机构：包括医院、疗养院、专科防治所（站）、

卫生防疫站、妇幼保健所（站）、药品检验所等。大专院校、

科研机构、企业开办的医疗机构列入此栏。企业：包括国有企

业、集体企业、股份合作企业、联营企业、有限责任公司、股

份有限公司、私营企业、个体经营、港澳台商投资企业、外商

投资企业、其他企业。隶属于企业的科研机构以及由大专院校

或科研机构开办的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列入此栏。科研

机构转制型企业：指 1999年 1月 1日以后转制为企业的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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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。其他：不属上述四种类型的单位均列入其他，并请写明

具体单位属性。

13．上级主管单位：根据所在单位实际填写，没有可不填。

14．单位同意申报证明：根据《武汉市科技成果登记管理办

法》，经单位同意并出具书面证明，此处上传单位同意申报证

明。

三、立项情况

1．课题来源：单选。如列入多项计划，按最高级别计划

填写。

国家科技计划：指正式列入国家科技计划的项目，包括：

科技重大专项、自然科学基金、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973

计划）（含“重大科学研究计划”）、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（863

计划）、科技支撑计划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、星火计划、

火炬计划、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、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、国际

科技合作专项（包括“对俄科技合作专项”、“中欧中小企业节能

减排科研合作资金”）、国家重点实验室（含“国家实验室”）、国

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、重大科

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、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、国家野外科学研

究观测台站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、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

计划、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、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

（ITER）计划专项、其他等。选择“其他”时，请写明具体计划

名称。

省级科技计划：青年基金、一般面上基金、杰出青年项目、

创新群体项目、联合基金项目、重大科技专项、重点研发专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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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创新基地（平台）、科技创新人才计划、区域科技创新计

划、其他等。选择“其他”时，请写明具体计划名称。

市级科技计划：自然科学基金、重点研发计划、科技重大

专项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、其他等。选择“其他”时，请写明具

体计划名称。

部门计划：指国家科技计划以外，列入国务院各有关部门

的科技计划。

部门基金：指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自然科学基金等的科技计

划。

地方基金：指地方自然科学基金、青年基金、风险基金、

智力引进基金等的科技计划。

民间基金：指利用非官方的组织或个人设立的基金研究开

发的科技项目。

国际合作：指除国家科技计划中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外通过

官方和民间以及多边的科技合作，共同研究、开发、培训的科

技项目。横向委托：指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委托研究开发

的计划外科技项目。

2．课题来源单位：课题批准立项的管理单位名称。

3．课题立项名称：成果完成单位必须根据计划任务书或

合同（协议）书填写课题批准立项时的名称。

4．课题立项编号：严格按照课题立项计划任务书或合同

（协议）书上的编号填写。

四、知识产权情况

1．知识产权形式：该项登记的成果表现的知识产权形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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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与申请的科技成果相关的知识产权情况，可填多个。包括

专利技术、软件著作、技术秘密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、植物新

品种、新药等。

2．专利：按专利情况填写。

3．计算机软著：按计算机软著情况填写。

4．技术秘密：按技术秘密情况填写。

5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：按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情况填写。

6．植物新品种：按植物新品种情况填写。

7．新药：按新药情况填写。

五、科技成果应用情况

1．应用状态：“产业化应用”指成果已经正式投入应用或生

产，能够保持连续使用，处于稳定应用状态，达到设计产能，

成为所在单位主要产业；“小批量或小范围应用”指成果正式投

入应用或生产后小批量、小范围间歇使用；“试用”指成果在正

式投入应用或生产之前进行试验性或检验性使用；“应用后停

用”指成果投入生产应用后，被扬弃不再使用；“未应用”指成果

完成后，既未进行自我转化，也未进行转让生产，处于闲置状

态。

2．转化方式：按自我转化、合作转化和技术转让与许可等

选项择一填写，其中合作转化方式分为技术服务、合作开发、

技术入股和完成人创业等。“自我转化”指成果第一完成单位自

己进行成果转化。

3．转化情况：概述成果转化基本情况，包括转化对象、

转移途径如“协议定价”、“挂牌交易”、“技术拍卖”、转化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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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

六、科技成果转化需求

1．转化需求意向：按照近期有无转化需求选择填写。

2．意向转化范围：有转让意向的填写具体转让范围，按“可

国（境）内外转让、仅限国（境）外转让、仅限国内转让”择一

填写，无转让意向的选择“不转让”。

3．拟采取的转化方式：按自我转化、合作转化和技术转让

与许可等选项择一填写，其中合作转化方式分为技术服务、合

作开发、技术入股和完成人创业等。“自我转化”指成果第一完

成单位自己进行成果转化。

4．转化基础及现有需求：简述成果成熟度、前期实践，明

确转化所需资金、技术支持、市场渠道等。

5．成果转化联系人：填写具体从事本成果的推广、转化、

招商、合作等工作的联系人。

6．成果转化联系人联系方式：填写具体从事本成果的推广、

转化、招商、合作等工作的联系人电话。

7．是否同意公开：按是否同意在湖北科创供应链武汉节点

公开情况，主要用于转化需求对接需要。

七、证明材料

请上传项目验收证书、成果评价、专利、软著等证明材料。

注：计划内项目还未验收的，可先审核并进行公示，在项目验

收完成后上传项目验收证书生成成果登记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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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

关于同意 “[成果名称]” 成果申报武汉市科
技成果登记的证明

兹有我单位（单位全称：[单位具体名称]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[单位代码]）研发的科技成果“[成果名称]”（成果名称需

与申报名称完全一致），经单位内部严谨评估、审核、公示，

认定该成果具备创新性、先进性与实用性，符合武汉市科技成

果登记的相关要求。

该成果主要完成人为：[依次列出主要完成人姓名]。

成果简介如下：[简要阐述成果核心技术、应用领域、解决

的关键问题等，控制在 500 字左右，突出重点]。

现我单位同意将此项成果申报武汉市科技成果登记，愿积

极配合后续审查流程，如实提供所需资料，并对所提交信息真

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特此证明！

[单位名称（加盖公章）]

[证明开具日期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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